
执法动态 

序号 时间  

1 2015.06.09 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3727号建议的答复摘要 

反对虐待动物，提倡动物福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要求。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统一的动物

保护法，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生猪屠宰条例》

和《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均对动物保护做出了相应规定，如《畜牧法》规定：

畜禽养殖场应当为其饲养的畜禽提供适当的繁殖条件和生存、生长条件，应当建立养殖档案；

《生猪屠宰条例》规定：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以及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生猪注水或

者注入其他物质等。 

我国是动物饲养和野生动物资源大国，从事动物生产、经营的行业较多。动物保护问题

涉及经济社会发展、行业发展、民族习俗等多个社会领域，全面提高动物保护工作水平将是

一项艰巨而长期的系统工作。做好我国动物保护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一步，我

部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对动物保护相关法律制度进行认真研究，加强依法保护动物的舆论宣

传，促进关爱动物、善待动物的观念成为社会共识。 

2 2017.07.17 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176号建议的答复摘要 

 我国高度重视动物保护工作，目前虽未制定统一的动物保护法或防止虐待动物法，但在《畜

牧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中对经济动物、野生动物、实验动物和观

赏动物保护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动物保护问题涉及行业发展、民族习俗、宗教习俗、伦理道

德多重复杂因素，全面提高动物保护水平仍将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系统性工作，需要全社会

共同努力。我们将认真研究你们提出的通过立法反对虐待动物行为的建议，积极配合立法部

门，对动物保护相关法律制度进行认真研究，不断完善动物保护相关法律制度和技术规定。

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强依法保护动物的舆论宣传，促进关爱动物和依法保护动物的观念成

为社会共识。 

3 2017.09.15 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 1772 号（政

治法律类 185 号）提案的答复摘要 

我国高度重视动物保护工作，目前虽未制定统一的动物保护法或防止虐待动物法，但在

《畜牧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中对经济动物、野生动物、实验动物

和观赏动物保护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动物保护问题涉及行业发展、民族习俗、宗教习俗、伦

理道德多重复杂因素，全面提高动物保护水平仍将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系统性工作，需要全



社会共同努力。我们将认真研究您提出的通过立法反对虐待动物行为的建议，积极配合立法

部门，对动物保护相关法律制度进行认真研究，不断完善动物保护相关法律制度和技术规定。

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强依法保护动物的舆论宣传，促进关爱动物和依法保护动物的观念成

为社会共识。 

4 2018.10.22 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 4499 号（农

业水利类 356 号）提案的答复摘要 

我国高度重视动物保护工作,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对保护动物作出明确规定，

各部门立足职责积极开展有关工作。保护经济（农场）动物方面，《畜牧法》《生猪屠宰管理

条例》等法律法规分别规定了畜禽养殖经营主体应为畜禽提供适当的养殖环境、运输条件和

屠宰方式。保护野生动物方面，《野生动物保护法》对从事野生动物保护、驯养繁殖、开发

利用活动作出具体规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

管理办法》《野生动物养殖通用技术标准（兽类、鸟类、两栖爬行类）》《毛皮野生动物（兽

类）驯养繁育利用技术管理暂行规定》，对野生动物养殖场区建设、饲养管理、动物防疫、

繁育利用方式等作出具体规定。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方面，我部先后制定发布了《农业部关于

贯彻实施〈野生动物保护法〉，加强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通知》《中华白海豚保

护行动计划（2017—2026）》《斑海豹保护行动计划（2017—2026）》等，积极开展“中华白

海豚”和“世界海龟日”主题宣传活动，切实提高全民共同关注动物保护、建设生态文明的

意识，达到了良好的效果。保护实验动物方面，科技部相继出台《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关

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意见》《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指南》，明确规定不得戏弄或虐待实验

动物，并对实验动物的饲养、管理、运输和使用等作出详细规定，支持实验动物福利，加强

对实验动物的保护。保护观赏动物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制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

园管理的意见》和《全国动物园发展纲要》，要求动物园切实保障动物福利，对动物饲养环

境、防治救护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同时要求不得进行动物表演、避免动物受到惊扰和刺激。

保护伴侣动物方面，公安部积极做好城市养犬管理工作，认真开展养犬登记，加强犬类留检

收容场所的升级改造、扩建修缮，做好对流浪犬收容工作。下一步，我部将依据职责,继续

做好农场动物保护有关工作，并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加强动物保护法律政策宣传，共同营造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的社会氛围。 

5 2018.03.12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 3月 12日（星期一）10 时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



者会，邀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委员王胜明、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乌日图、教科文卫

委副主任委员吴恒、环资委委员吕彩霞，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超英、副主任许安

标就“人大立法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超英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我们野生动物保护法有非常好

的规定，畜牧法对农场动物的生存环境也做了规定。还有部分法律调整不够充分，就是伴侣

动物。有地方在探索，但在国家层面，还处在探讨阶段。任何遗弃虐待动物的行为，都应当

为社会所不齿，都应当被视为是丧失公德的行为。 

以下是文字实录 

香港卫视记者：中国在保护环境这一方面已经非常关注，但是在动物保护方面我们还是以那

些濒危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为主。近年来，我们发现有一些虐待动物事件时有发生，但是我们

只能从道德层面来批判那些事情，我相信你们也会认同这个观点，就是人和动物和谐相处是

一个国家和睦、一个社会充满爱的表现，请问中国会不会考虑出台相关的立法？ 

王超英：您刚才提到我们有一部野生动物保护法，这部法本届常委会进行过一次修订，从人

与自然和谐的角度，我们野生动物保护法作了非常好的规定，就是要保护野生动物的生存环

境，并且这次修改特别地加强了这方面的规定，在法律责任上、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上都做

了一些充实和完善。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的过程中，对于动物福利的问题有主张要求写到

野生动物保护法中，这些年来，这方面的呼声一直很强烈，我们也关注到了。 

我们还有一部法律叫畜牧法，畜牧法对于农场动物的生存环境也做了相应的规定，也要求有

关的饲养者对于动物的生存环境给予必要的关注，并且要求制定相关的标准，这两部法律中

对于野生动物和农场动物都做了一些相应的规定。可能社会上还有一部分法律调整不够充分

的地方，就是伴侣动物，就是所谓的宠物。这件事也一直有主张要求立法的，据我所知一些

地方也在探索这方面的地方法规，但是好像在国家层面的立法，现在为止还处在研究和探讨

阶段，还没有形成最大的共识，可能一时半会看不到实质性的进展。但是我想从人和动物和

谐相处的角度，从社会公德的角度，每一个动物饲养者都有爱护自己饲养动物的义务，有这

方面的责任，任何遗弃、虐待动物的行为都应当为社会所不齿，都应当被视为是丧失公德的

行为，我想在这一点上咱们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他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可能还需

要进一步地研究、进一步地切磋，在形成社会最大共识的时候，再来研究立法的问题，用什

么样的形式立法等等。我对这个问题初步的认识是这样的，如果我说得不对，吕彩霞委员可

以补充。 



6 2018.07.17  

 国家高度重视动物保护问题，各相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积极开展有关工作。我部切实执行

《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督促养殖经营主体

为畜禽提供适当的养殖环境、运输条件和屠宰方式；先后制定发布《农业部关于贯彻实施〈野

生动物保护法〉加强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通知》《中华白海豚保护行动计划

（2017—2026年）》《斑海豹保护行动计划（2017—2026年）》等，多次开展水生野生动物保

护主题宣传活动；支持行业协会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伴侣动物和观赏动物保护工作。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积极推动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先后制定发布野生动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技术标准等。加强动物保护、反对虐待动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需要积极宣传，凝聚

共识，在社会上形成更为广泛的一致意见。我部将依据职责，继续做好有关工作，并将积极

配合相关部门加强动物保护法律政策宣传，共同营造爱护动物、保护动物的社会氛围。  

7 2019.07.18 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 5247 号建议的答复 

 一、我国动物保护法律制度日渐完善  

  反对虐待动物，保护动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动物保护工

作，目前虽未制定统一的反虐待动物法，但《畜牧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实验动物管理条

例》等多部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对动物保护都做了明确规定。在保护观赏动物方

面，住房城乡建设部 2010年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园管理的意见》，要求动物园在动物

饲料质量、笼舍条件、防暑御寒设施、医疗救治、死亡动物尸体处理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同时要求不得进行动物表演，避免动物受到惊扰和刺激；2013年印发《全国动物园发展纲

要》，要求动物园能够切实为动物提供适宜的生活条件，保障其健康生活和繁育。  

  目前，多数虐杀动物的行为可以通过现有法律规定进行调整，公安部等多部门都在对相

关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盗抢和杀害名贵宠物的，可能涉嫌盗窃

罪、抢夺罪、抢劫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以下毒方式杀死动物用于制售食品的，可能涉嫌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以猫狗等动物肉冒

充羊肉，可能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当然，对社会公众普遍反对的残忍虐杀动物等行

为，由于缺乏相关立法规定而难以实施有效打击，确有必要完善立法。  

  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加大监管力度、加强规范管理  

  对以恶劣、残酷手段对待野生动物的行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始终是零容忍、坚决反对、

严厉打击、依法惩处，并采取了综合措施加强规范管理。  



  一是积极向全国人大提出关于不得虐待野生动物的建议并得到采纳。新修订的《野生动

物保护法》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并根据野生动物

习性确保其具有必要的活动空间和生息繁衍、卫生健康条件，具备与其繁育目的、种类、发

展规模相适应的场所、设施、技术，符合有关技术标准和防疫要求，不得虐待野生动物。  

  二是制修订系列野生动物有关人工繁育、技术规定和标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

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大熊猫饲养管理技术规程》《黑熊繁育利用技术规范》《野生动物

养殖通用技术标准（兽类、鸟类、两栖爬行类）》《皮毛野生动物（兽类）驯养繁育利用技术

管理暂行规定》等规范和标准，均参考和考虑了国际标准和要求，明确人工繁育场所建设、

饲养管理、动物防疫、繁育利用方式等作出具体规定，并要求繁育单位建立野生动物个体档

案，推行活体标记管理措施，停止人与野生动物零距离接触、虐待性表演等行为，推行野生

动物人工繁育及利用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三是强化行业自律和积极开展清理整顿及监督检查。通过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民间

团体，强化行业自律，举行从业单位集体承诺、签署行业自律协议等活动，同时加强行业培

训，促进从业单位和人员提高善待、规范放生野生动物等意识，自觉避免不当行为。持续开

展对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展示展演单位的监督检查和清理整顿，对违法、违规单位及人员依

法加大惩处力度，取缔不当从业活动，促进全行业技术条件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通过上述举措，有效改善了我国虐待野生动物的状况，并对维护野生动物资源的可持续

发展和兼顾经济社会需求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我国在动物利用方面历史悠久，从事动物生产、加工利用的行业较多。动物保护问题涉

及行业发展、民族习俗、宗教习俗、伦理道德等多重复杂因素，全面提高动物保护水平仍将

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系统性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一步，我部将积极会同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认真研究您所提的通过立法反对虐待动物、逐步推动立足于我国现有国情的反

虐待动物法出台等建议，不断通过完善保护法律制度和技术规定、加强执法监管、严厉惩处

违法违规行为等措施，提高全行业规范化水平。  

8 2019.08.30 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 5074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动物权益，制定《禁止虐待动物法》”的建议收悉。经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现答复如下。  

  一、我国动物保护法律制度不断加强  

  反对虐待动物，保护动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动物保护工



作，目前虽未制定统一的反虐待动物法，但《畜牧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实验动物管理条

例》等多部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对动物保护都做了明确规定。在保护观赏动物方

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0年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园管理的意见》，要求动物园在动

物饲料质量、笼舍条件、防暑御寒设施、医疗救治、死亡动物尸体处理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同时要求不得进行动物表演，避免动物受到惊扰和刺激；2013年印发《全国动物园发展纲

要》，要求动物园能够切实为动物提供适宜的生活条件，保障其健康生活和繁育。  

  目前，多数虐杀动物的行为可以通过现有法律规定进行处理，公安部等多部门都在对相

关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盗抢和杀害名贵宠物的，可能涉嫌盗窃

罪、抢夺罪、抢劫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以下毒方式杀死动物用于制售食品的，可能涉嫌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以猫狗等动物肉冒

充羊肉，可能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当然，对社会公众普遍反对的残忍虐杀动物等行

为，由于缺乏相关立法规定而难以实施有效打击，确有必要完善立法。  

  二、不断加大监管力度、加强规范管理  

  国家林草局对以恶劣、残酷手段对待野生动物的行为始终持零容忍态度，坚决打击、依

法惩处，采取了一系列综合措施加强规范管理。一是积极向全国人大提出关于不得虐待野生

动物的建议并得到采纳。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人工繁育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根据野生动物习性确保其具有必要的活动空间和生息繁衍、卫生健

康条件，具备与其繁育目的、种类、发展规模相适应的场所、设施、技术，符合有关技术标

准和防疫要求，不得虐待野生动物等。二是制修订系列野生动物有关人工繁育、技术规定和

标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大熊猫饲养管理技术规程》《黑

熊繁育利用技术规范》《野生动物养殖通用技术标准（兽类、鸟类、两栖爬行类）》《皮毛野

生动物（兽类）驯养繁育利用技术管理暂行规定》等规范和标准，均参考了国际标准和要求，

对人工繁育场所建设、饲养管理、动物防疫、繁育利用方式等作出具体规定，并要求繁育单

位建立野生动物个体档案，推行活体标记管理措施，停止人与野生动物零距离接触、虐待性

表演等行为，推行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及利用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三是强化行业自律和积极开

展清理整顿及监督检查。通过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民间团体，强化行业自律，举行从业

单位集体承诺、签署行业自律协议等活动，同时加强行业培训，促进从业单位和人员提高善

待、规范放生野生动物等意识，自觉避免不当行为。持续开展对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展示展

演单位的监督检查和清理整顿，对违法、违规单位及人员依法加大惩处力度，取缔不当从业



活动，促进全行业技术条件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通过上述举措，有效改善了我国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并对维护野生动物资源的可持续

发展和兼顾经济社会需求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我国在动物利用方面历史悠久，从事动物生产、加工利用的行业较多。动物保护问题涉

及行业发展、民族习俗、宗教习俗、伦理道德等多重复杂因素，全面提高动物保护水平仍将

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系统性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一步，我部将积极会同国家林

草局，认真研究您所提的通过立法反对虐待动物、逐步推动立足于我国现有国情的反虐待动

物法等建议，不断通过完善动物保护法律制度和技术规定、加强执法监管、严厉惩处违法违

规行为等措施，提高全行业规范化水平。  

9 2019.07.10 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 3679 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禁止食品用途的活体猫、狗交易、屠宰及猫、狗肉制品经营流通的建议收悉。

经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安部，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加强行政执法工作  

  对于偷盗猫狗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始终坚持依法打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近年来，按照国务院食安委统一

部署，公安部组织各地公安机关不断加大打击食品安全犯罪力度，先后破获浙江嘉兴施某某

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安徽合肥张某某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河北邯郸周

某某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重庆忠县“4.25”案等多起利用氰化物和琥珀胆碱毒杀

狗、制售毒狗肉案件，打掉一批专门借助剧毒化学品和国家管制药品毒杀狗后贩运、冷藏、

销售的“盗、收、冻、销”一体化犯罪团伙，有效阻断了有毒有害食品流向餐桌的非法渠道，

维护了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二、关于加强市场监管工作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肉及肉制品质量安全工作，有关部门不断加大力度加强监管。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一直将肉及肉制品作为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重点品种，针对食品生产经

营环节肉及肉制品存在的突出共性问题和风险隐患，先后多次部署重点治理或组织开展专项

整治，严防“问题肉及肉制品”流向餐桌。重点检查肉类加工小作坊、生产企业（包含其外

租厂房、车间、仓库、冷库等场所）及批发市场（含附设冷库）、集贸市场、商场、超市、

肉食店、餐饮服务单位等重点场所，对重点区域、重点单位、重点品种扩大抽检范围，提高

抽检频次，全面深入排查清理不合格肉及肉制品。督促肉及肉制品生产经营企业和经营肉类



的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依法经营，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进货查

验记录等法定责任义务。积极配合农业农村、公安、海关等部门开展违法屠宰行为排查整治、

打击私屠滥宰、重点地区进口冻品整治等专项行动，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建立健全查处案件

线索信息通报、移送跟踪和全程督办机制，切实加强与公安机关等部门的联合执法，从严查

处采购、加工、销售“问题肉及肉制品”的违法行为。同时，通过举办食品安全宣传周、肉

制品生产安全监管工作培训班等活动，主动宣传肉制品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大对消费者健康

饮食、科学饮食的宣传教育，重点加强对食用来源不明肉类潜在食品安全风险的科普宣传，

引导消费者采购和食用检验检疫合格的肉类及肉类制品。  

  2015年 6月，原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以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名义印发了《关于犬类屠宰许

可和监管问题的复函》（食安办函〔2015〕25 号），要求各地根据实际，以地方法规或规章

形式明确狗肉食用相关问题和监管要求。  

  三、关于加强犬猫检疫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负责动物检疫监管工作，主要

包括犬猫产地检疫、运输环节监督检查。2011年，农业部印发《犬产地检疫规程》《猫产地

检疫规程》，对犬猫检疫对象、检疫合格标准、检疫程序、检疫结果处理、检疫记录和防护

要求等做出明确规定。2013年，农业部印发《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犬和猫产地检疫监管

工作的通知》（农医发〔2013〕16 号），进一步细化相关规定和要求，明确“调运犬、猫必

须逐只按规定实施产地检疫，逐只出具检疫证明”。目前，全国犬、猫产地检疫检验相关工

作正在依法有序开展。下一步，我部将进一步指导各地在执行过程中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

和检疫规程要求开展检疫工作，完善犬猫产地检疫工作的有关规定，严格出证程序，严厉打

击未经检疫、无证运输的违法行为，进一步加大查处力度，不断规范犬猫的检疫工作。  

10 2020.10.23 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7387 号建议的答复 

关于巩固各类动物在动物防疫法上的法律定位，建立长效动物防疫法律机制的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部署启动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

作，将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

工作计划”。我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配合全国人大开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

野生动物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等修订工作。目前，动物防疫法修订草案已进行二次审议，

畜牧法、野生动物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也在同步研究修订。  

  一、关于涉及动物防疫法的修订建议  



  2018年，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对动物防疫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执法调研，提出修改

思路。同年，修改动物防疫法列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由农业与农村委牵头，

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参与。经认真听取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和防控机构、生产经营主体、动

物卫生专家、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意见，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反复沟通，形成了动物防疫法修订

草案。修订草案按照全面提升动物卫生水平的目标，着力解决动物防疫面临的突出问题，对

动物防疫方针、防疫责任体系、制度体系、监管体系等调整完善，构建科学、合理、健全的

动物防疫法律制度。  

  二、关于涉及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建议  

  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成立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工作专班和起草小组，认真总结分析

存在的问题，广泛收集征询各方意见建议，研究提出了修法基本思路和具体修改意见。一是

将防范公共卫生风险确立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立法宗旨之一，降低野生动物对外传播、扩散疫

病的风险。二是扩大野生动物保护法管理范围，对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实施重

点保护，对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依法予以保护，对其他陆生野生动

物依法加强管控。三是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保护法适用范围内的野生动物，避免执法监管

工作出现漏洞和技术难题。四是限定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和经营利用的目的，从人工繁育到出

售、运输、利用等各环节实施严格管控，遏制违法食用和交易野生动物等现象。五是强化野

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在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设立保护管理机构作为一项法律规定，明确保护

管理机构依法加强保护管理的法定职责。六是压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从立法角度明确地方

人民政府对本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负总责，各部门协作配合，确保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各项工

作落实落地落细。七是进一步明确各有关部门执法监管分工职责，防止执法监管工作中相互

推诿等现象，完善监督机制，促进执法效能的提高。八是加大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

调增处罚标准，提高犯罪成本，简化执法调查取证要求，建立有奖举报机制，提升保护执法

威慑力。  

  三、关于涉及畜牧法、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等修订建议  

  关于畜禽遗传资源目录问题。我部已于 2020年 5月 29日发布公告，公布了经国务院批

准的《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首次明确了 33种家养畜禽种类，按照畜牧法管理。《国家

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对于准确把握畜禽范围，规范畜牧业监督管理工作，正确处理好资源保

护利用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实验动物管理问题。动物防疫法修订草

案二次审议稿与实验动物管理条例作了衔接，在附则中规定：“实验动物防疫有特殊要求的，



按照实验动物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关于野生动物检疫问题。动物防疫法修订草案二次审

议稿在现行法的基础上作了强化，我部正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建立完善野生动物检疫工作机

制，规范野生动物检疫行为。  

  下一步，我部将密切配合全国人大，积极做好动物防疫法、畜牧法、野生动物保护法、

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的修订工作，高质量完成立法修订任务。  

11 2020.09.11 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2654号建议的答复 

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反对虐待动物法》或将虐待动物及相关行为纳入《治安管理处

罚法》适用范围 

反对虐待动物，保护动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我国历来重视动物保护工作，

《畜牧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等多部法律法规对动物保护都作了明确

规定，并且相关法律法规也在不断调整、修订，逐步加大保护力度。 

  在畜禽保护方面，《动物防疫法》从动物疫病预防、控制等环节入手，保障了动物健康。

《畜牧法》要求在养殖、交易与运输各环节，采取措施保护畜禽安全，提供必要空间和饲喂

饮水条件。《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及其实施办法规定了屠宰条件、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提

出不得对生猪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等。20 多年来，农业农村部大力推进畜禽标准化规模

养殖，通过完善设施装备条件、优化饲料日粮、改进饲养管理和加强动物疫病防控等综合措

施，不断改善畜禽生长环境。 

  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2016年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六条对人工繁育野生

动物活动作出明确规定，要求繁育单位“根据野生动物习性确保其具有必要的活动空间和生

息繁衍、卫生健康条件，具备与其繁育目的、种类、发展规模相适应的场所、设施、技术，

符合有关技术标准和防疫要求，不得虐待野生动物”。 

  在实验动物保护方面，《实验动物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不得戏弄和虐待实验动物，并对

实验动物的饲料、饮水、垫料和传染病防控作出了详细规定。科技部 2006年发布的《关于

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国科发财字〔2006〕398号）明确规定，使实验动物免遭不

必要的伤害，保证动物能够实现自然行为，避免或减轻疼痛和痛苦等。 

  在观赏动物保护方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0年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园管理的

意见》，要求动物园切实保障动物福利，在动物饲料质量、笼舍条件、防暑御寒设施、医疗

救治、死亡动物尸体处理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同时要求不得进行动物表演，避免动物受

到惊扰和刺激；2013年印发《全国动物园发展纲要》，要求动物园能够切实为动物提供适宜



的生活条件，保障其健康生活和繁育。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家高度重视野生动物相关问题。2月 24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

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其中对禁食野生动物范围、打

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目前，多数虐杀动物的行为可以通过现有法律规定进行调整，公安等多部门都在对相关

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在社会生活中虐待动物只是极少数现象，更多公民与动物是和

谐相处的，针对这种很少的违背道德行为专门制定一部法律，缺少必要性，而且基本可以通

过完善现有法律法规来解决。 

  中西方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多方面存在差异，包括动物保护方面。我国在

动物利用方面历史悠久，从事动物生产、加工利用的行业较多。动物保护问题涉及行业发展、

民族习俗、宗教习俗、伦理道德等多重复杂因素，全面提高动物保护水平仍将是一项艰巨而

长期的系统性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下一步，我部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你们

所提的通过立法反对虐待动物等建议，不断通过完善动物保护法律制度和技术规定、加强执

法监管、严厉惩处违法违规行为等措施，提高全行业规范化水平。 

12 2021.07.12 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 9778号建议的答复 

关于农业农村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执法普法，明确未制定相应屠宰检验规程的情

形下禁止屠宰动物并销售其肉的建议 

近年来，我部相继印发生猪、牛、羊、家禽、兔屠宰检疫规程，指导地方做好屠宰检疫

工作。2020年，《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强化动物检疫工作的通知》明确，马、驴、骆驼、

梅花鹿、马鹿、羊驼的屠宰检疫，依照《畜禽屠宰卫生检疫规范》（NY/T467-2001）执行。

目前，我国尚无明确的肉用犬品种，尚未出台全国统一的犬类管理法律法规，只有少数大中

城市出台了犬类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及规章，且以管理宠物犬为主。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绝大

多数国家均没有犬类屠宰检疫的相关规定或要求。因此，我国不具备出台犬类屠宰检疫规程

的条件，对于狗的管理，各地可结合本地实际，在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

制度，实现规范管理。  

  下一步，我部将持续强化动物检疫工作，指导各地严格按规定开展屠宰检疫。会同市场

监管总局等部门，持续强化监管力度，加强监督检查，督促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不得采购未

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强化宣传，指导各地抓好新修订动物防疫法的贯彻



落实，会同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开展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等活动，深入宣传肉及肉制品相关的

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科普知识，引导消费者从正规渠道选购肉及肉制品。  

13 2021年 07月 12日 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 1866 号建议的答复 

问题：明确未制定相应屠宰检验规程的情形下禁止屠宰动物并销售其肉 

答复：近年来，我部相继印发生猪、牛、羊、家禽、兔屠宰检疫规程，指导地方做好屠宰检

疫工作。2020年，《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强化动物检疫工作的通知》明确，马、驴、骆驼、

梅花鹿、马鹿、羊驼的屠宰检疫，依照《畜禽屠宰卫生检疫规范》（NY/T467-2001）执行。

目前，我国尚无明确的肉用犬品种，尚未出台全国统一的犬类管理法律法规，只有少数大中

城市出台了犬类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及规章，且以管理宠物犬为主。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绝大

多数国家均没有犬类屠宰检疫的相关规定或要求。因此，我国不具备出台犬类屠宰检疫规程

的条件，对于狗的管理，各地可结合本地实际，在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

制度，实现规范管理。  

  下一步，我部将持续强化动物检疫工作，指导各地严格按规定开展屠宰检疫。会同市场

监管总局等部门，持续强化监管力度，加强监督检查，督促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不得采购未

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强化宣传，指导各地抓好新修订动物防疫法的贯彻

落实，会同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开展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等活动，深入宣传肉及肉制品相关的

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科普知识，引导消费者从正规渠道选购肉及肉制品。  

14 2023.06.30 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 7311 号建议的答复 

修改动物防疫法配套规章 

一、关于产地检疫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修订后，我部陆续开展动物检疫规程

制修订工作。2023年 3月，会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第 656 号公告，制订出台野生

动物检疫办法和检疫规程，明确野生动物检疫范围、对象和程序；4 月，印发新修订的《生

猪产地检疫规程》等 14个产地检疫规程，明确畜禽、犬、猫、蜜蜂等的产地检疫范围、对

象和程序。 

二、关于屠宰检疫 

2023年 4 月，我部根据畜禽屠宰检疫工作需要，修订了《生猪屠宰检疫规程》等 5个规程，

新制定了《马属动物屠宰检疫规程》、《鹿屠宰检疫规程》等 2个规程，进一步完善了畜禽屠

宰检疫制度。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据屠宰检疫规程明确的检疫范围、对象和程序实施屠宰检



疫，对经检疫合格的动物产品出具检疫证明。对于尚未专门制定检疫规程的骆驼、羊驼的屠

宰检疫，可依照《畜禽屠宰卫生检疫规范》（NY 467-2001）执行。 

三、关于动物防疫条件审查 

2022年 9月，我部公布了新修订的《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调整了动物饲养场、隔离场

所、屠宰加工场所、无害化处理场所等四类场所的选址距离规定，完善了相关场所的人员配

备、布局、设施设备及制度等动物防疫条件要求，并根据动物防疫工作实际，综合考虑有关

因素，完善了文件中相关概念的表述。《办法》修订后，有利于各地根据本地区实际开展动

物防疫条件选址评估，便于更多的动物饲养场等四类场所依法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办法》实施以来，我部指导各地通过多种方式加强防疫制度宣传贯彻，进一步加强动物防

疫管理。 

15 2023.06.28 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 7311 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修改动物防疫法配套规章的建议收悉。 

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产地检疫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修订后，我部陆续开展动物检疫规程

制修订工作。2023年 3月，会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第 656 号公告，制订出台野生

动物检疫办法和检疫规程，明确野生动物检疫范围、对象和程序；4 月，印发新修订的《生

猪产地检疫规程》等 14个产地检疫规程，明确畜禽、犬、猫、蜜蜂等的产地检疫范围、对

象和程序。 

二、关于屠宰检疫 

2023年 4 月，我部根据畜禽屠宰检疫工作需要，修订了《生猪屠宰检疫规程》等 5个规程，

新制定了《马属动物屠宰检疫规程》、《鹿屠宰检疫规程》等 2个规程，进一步完善了畜禽屠

宰检疫制度。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据屠宰检疫规程明确的检疫范围、对象和程序实施屠宰检

疫，对经检疫合格的动物产品出具检疫证明。对于尚未专门制定检疫规程的骆驼、羊驼的屠

宰检疫，可依照《畜禽屠宰卫生检疫规范》（NY 467-2001）执行。 

三、关于动物防疫条件审查 

2022年 9月，我部公布了新修订的《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调整了动物饲养场、隔离场

所、屠宰加工场所、无害化处理场所等四类场所的选址距离规定，完善了相关场所的人员配

备、布局、设施设备及制度等动物防疫条件要求，并根据动物防疫工作实际，综合考虑有关



因素，完善了文件中相关概念的表述。《办法》修订后，有利于各地根据本地区实际开展动

物防疫条件选址评估，便于更多的动物饲养场等四类场所依法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办法》实施以来，我部指导各地通过多种方式加强防疫制度宣传贯彻，进一步加强动物防

疫管理。 

 


